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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臺北市各級學校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依據「臺北市教育國

    際交流白皮書」訂定之。

二、目標：各級學校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時，應符合下列之目標：

    （一）營造良好的國際化環境，建設臺北市成為世界級城市。

    （二）發展多元化的國際交流活動，增進國際的瞭解與友誼。

    （三）建立互惠共榮、相互尊重、經驗分享的合作關係。

    （四）提昇學生外語溝通能力，促進文化互動與交流。

    （五）培養學生具有開闊視野，恢宏的國際觀。

三、原則：

    各級學校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時，應依下列之原則處理：

    （一）交流城市化：交流單位除了以國家名義辦理外，更應積極推動城市對城市的交流

          。

    （二）對象普及化：宜發展全方位的國際交流，除美加、歐及紐澳外，應加強與中南美

          、東歐、非洲等國家及大陸地區之交流。

    （三）訊息資訊化：交流活動的訊息傳播應該資訊化並提供便捷且詳細的國際交流資訊

          ，方便交流相關人員取得活動訊息。

    （四）活動系列化：交流活動依不同性質與目的作整體性之規劃，而且是具有延續性、

          全年性的活動。

    （五）方式多元化：交流的方式可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際交流。

    （六）內容深度化：除學術交流、師生互訪、體育、民俗、藝術交流外，更可增加國際

          文化、國際問題、教育制度、課程與教學經驗等的研究與合作。

    （七）行政專責化：各校辦理國際交活動應責成專人統籌業務。

    （八）環境國際化：營造環境設施與網站設置雙語化、加強國際禮儀與外語溝通能力之

          培訓等，以營造臺北市成為國際化的城市。

    （九）經費多樣化：辦理國際交流活動，經費來源除了自籌費用，或爭取除政府補助外



          ，儘可能結合各方資源。

    （十）資源互惠化：國際交流的活動應該基於資源共享、平等互惠之原則進行，應儘量

          避免捐助性質的交流，或交流活動過於商業化。

四、程序：

    各級學校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時，須合於下列程序：

    （一）諮詢及選擇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學校、教育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

    （二）參觀及接洽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學校、教育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

    （三）簽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書（外文契約須附中譯本）。

    （四）將簽訂之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書及計劃書報局核備。

    （五）與簽約之合作關係學校、教育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辦理海外遊學事宜

    （六）海外遊學辦理完畢後須由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之雙方開檢討會，共同檢討海外

          遊學事宜，並作為日後辦理海外遊學時之參考。

    （七）遊學活動結束後，除製作活動紀錄外，並建檔存放，以作為海外遊學之參考資料

          。

五、方式：

    各級學校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時，可依以下方式辦理：

    （一）與國外學校簽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含長、中或短期）。

    （二）與國外教育機構簽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含長、中或短期）。

    （三）與國外遊學代辦機構簽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含長、中或短期）。

    （四）與國內遊學代辦機構簽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含長、中或短期）。

六、項目：

    各級學校辦理海外遊學合作關係之項目如下：

    （一）外國語言課程訓練。

    （二）具文教意義之外國旅遊活動。

    （三）外國語言課程訓練暨具文教意義之外國旅遊活動。

七、經費：

    （一）為確實履行海外遊學合作關係之活動，學校應編列相關經費支應，並指定相關單

          位或人員承辦。

    （二）若因活動需要而向學生收取費用時，應詳列經費明細表並核實收費，不得超收。

    （三）經費收支應求合理、公開，並依會計程序辦理。



    （四）活動結束後，應將收支情形公布並報局備查。

八、規範：

    （一）海外遊學合作關係之對象應為：已向各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之各級學校、學

          術文教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為主。

    （二）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教學場所：明列合作學校之教室、語言實驗室、視聽中心、圖書館，以及文化參

          訪所需之文教場所。

        2.開設班級別：依外語程度編班；每班應以十五至二十名為原則。

        3.遊學時間及期數：實際上課期間、每日上課時間及旅遊時間。

        4.詳細課程：有關外語聽、說、讀、寫能力之培訓課程，及文化認識與信心培養之

          相關輔導活動。

        5.師資：教師資格及經歷。

        6.經費收支：海外遊學費用及帶團教師之費用。

        7.食宿：學校宿舍或校方聯繫之寄宿家庭之安排。

        8.醫療保險：所有參與短期語文進修之師生之醫療及旅行平安保險。

        9.結業證明：各海外合作高中、學院、大學於高中暑期外語密集課程結束後，對所

          有合格結業之學 生，均須頒發「結業證書」或「學分證書」。

       10.其他相關事宜：辦理與外國學校建立短期海外遊學合作之學校，必須委託信譽良

          好之合法旅遊業者辦理訂購機票、辦理團體簽證，及安排返國前之旅遊行程。

    （三）海外遊學計劃書：內容含計畫名稱、海外遊學內容、參與人員、辦理時間表、合

          作關係單位（學校、學術文教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之資料、詳細預算、預期成

          效及可能之經費來源。

九、其他事項：

    （一）各項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之執行應不妨礙國內之正常教學活動。

    （二）學校辦理短期出國研習以於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役男

          出境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辦理學校應注意合作學校、學術文教機構或遊學代辦機構之教學品質與遊學活動

          安全，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及海外進修之安全維護。

    （四）辦理學校應實施行前講習，介紹合作學校環境、進修課程內涵、海外短期研修安

          全守則，及發生意外時緊急聯絡體系等注意事項，並將上述相關資訊印發參加之

          學生參考運用。



    （五）若由學校組團出國，應有教師或輔導人員負責隨行。活動結束後，應開會檢討改

          進缺失，並做成檢討報告陳報教育局。

    （六）其他有需協助支援之旅途交通、食宿等事項，應選擇合格立案、信譽良好之業者

          代辦，並簽訂契約及辦理旅行平安保險。

    （七）有關國內學校學生至外國合作關係單位參加海外遊學時，未成年之學生須有學生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之同意書，方能進行有關海外遊學事宜。

    （八）國內學校與外國學校議訂海外遊學合作關係契約，應同時轉呈教育部並知會各駐

          外單位，俾利提供必要之協助。

十、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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